
填报志愿分数范围

依据《2018 年天津市高职院校春季考试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实施办法》、

春季高考招生计划和考生成绩分布情况，今年本市春季高考（面向普通高中毕业

生）考生填报志愿分数范围确定为 150 分。

填报志愿时间

考生填报志愿时间为：4月 13 日至 4月 15 日中午 12：00，逾期不再补报。

凡春季高考（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考试总成绩（含综合能力和技术科目考试成

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政策加分）达到填报志愿分数范围的考生均可填报

志愿。考生填报志愿的依据是《2018 年天津市春季高考（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

招生计划》及各招生院校的招生章程。

填报志愿方式

考生在规定的填报志愿时间内，登录招考资讯网（www.zhaokao.net）,进入

春季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按照《春季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使用说明》的提

示进行填报。考生须输入考生号、姓名、手机号码，通过获取手机验证码的方式，

登录系统及填报志愿信息。考生填报志愿后，应通过点击“保存草表”按钮保存

所报志愿信息，并通过点击“导出草表”按钮来打印、查看志愿信息。如需修改

志愿信息，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进入系统，在志愿填报页面上修改并保存。

考生确定其志愿后，须在填报志愿截止时间前，点击志愿填报页面上的“最终确

认志愿”按钮，完成志愿填报。



录取批次及投档方式

春季高考（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设置提前批次院校志愿和普通批次院校志

愿。考生可填报 2所提前批次院校志愿和 9所普通批次院校志愿。招生院校录取

时，按照提前批次院校志愿、普通批次院校志愿顺序，依据有关政策规定和招生

章程，根据考生志愿和总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提前批次实行顺序志愿，投档时按照“志愿优先、分数排序”的规则进行，

即:在同一个录取批次中设置的两个院校志愿在录取时有先后顺序。第一志愿录

取时，计算机系统先依次检索各招生院校的一志愿生源，将选报同一招生院校的

一志愿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照招生院校的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进行投档。

如果招生院校在第一志愿录取时生源不足未完成招生计划，可以招收第二志愿的

考生，第二志愿投档规则与第一志愿相同。

普通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时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

再补档”的规则进行，即：计算机投档系统先对符合条件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进行排序，依次检索每个考生填报的院校志愿，若考生符合其中的一所以上

院校的投档条件时，则投档到志愿序号在前的院校。若考生只符合其中一所院校

的投档条件，则直接投档到该院校。平行志愿均实行一次性投档，如考生因身体

条件、所报专业等不符合院校录取要求而被退档时，该考生电子档案将不再投向

其他平行志愿院校。

各分数段考生分布情况



2018 年春季高考（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各分数段考生分布情况（不含政

策加分）如下：

500 分以上 12 人，490 分以上 29 人，480 分以上 64 人，470 分以上 106 人，

460 分以上 166 人，450 分以上 258 人，440 分以上 396 人，430 分以上 607 人，

420 分以上 928 人，410 分以上 1351 人，400 分以上 1870 人，390 分以上 2445

人，380 分以上 3134 人，370 分以上 3809 人，360 分以上 4383 人，350 分以上

4888 人，340 分以上 5304 人，330 分以上 5651 人，320 分以上 5908 人，310 分

以上 6059 人，300 分以上 6203 人，290 分以上 6296 人，280 分以上 6355 人，

270 分以上 6400 人，260 分以上 6426 人，250 分以上 6452 人，240 分以上 6480

人，230 分以上 6497 人，220 分以上 6509 人，210 分以上 6517 人，200 分以上

6523 人，190 分以上 6528 人，180 分以上 6540 人，170 分以上 6563 人，160 分

以上 6600 人。

市高招办重点提示

为帮助考生填报志愿，市高招办提示考生注意如下事项：

1.请考生认真阅读市高招办下发的《考生填报志愿须知》，了解志愿设置和

录取规则。考生手机号码是登录填报志愿系统、接收相关信息的重要工具，考生

要确保手机号码准确，并注意做好个人信息及手机接收信息的安全保管。

2.在填报志愿截止时间前，考生务必点击志愿填报页面上的“最终确认志愿”

按钮，其所报志愿方能正式生效。如考生只填写了志愿草表，但未最终确认志愿，

将视为自愿放弃填报志愿，其所填写信息无效。



3.填报提前批美术类专业志愿的考生，须参加普通高考或春季高考艺术类美

术专业市级统考且成绩合格；填报提前批其他特殊类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招生院

校组织的专业考试或面试且成绩合格。否则，填报的志愿无效。

4.考生应将 9个平行志愿用足用好，可以按照“冲、稳、守、保”的策略进

行填报，最前面 2个志愿填报自己有希望“跳一跳”够得着的理想院校,接下来

2个志愿填报符合自己成绩水平的“对口”院校,再接下来的 2个志愿填报与自

身水平大体相当或略低于自身水平的院校，而最后 3个志愿要填报近年来志愿生

源不足的院校作为“保底”。

5.考生要尽量多选择几所院校，将 9个志愿填满，增加被录取机会,若考生

填报的院校志愿所数少，会存在因为考试成绩达不到招生院校的要求而不能被投

档的风险。考生应认真考虑填写服从院校专业调剂，若不服从院校专业调剂，会

存在因为考试成绩达不到所报专业的要求而被退档的较大风险。

6.参加春季高考（面向高中毕业生），且符合本市秋季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并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如在春季高考中被高职院校录取，则只能报考秋季普通高

考的本科院校（专业）志愿。如考生被秋季普通高考和春季高考同时录取，教育

主管部门在进行电子学籍注册时，只保留其秋季普通高考录取资格，春季高考的

录取资格将予注销。

另悉：在考生填报志愿期间，各招生院校将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咨询宣传活动，

帮助考生了解招生院校的情况。具体的形式有电话咨询、网上咨询和校园开放日

等。届时，各招生院校的有关负责同志将通过电话和网络同考生进行交流，介绍



院校的办学情况和办学特色，解答考生关心的问题。校园开放日期间，考生可以

到现场了解院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亲身感受学校的氛围。


